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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立法會李振宇議員書面質詢的答覆

遵照行政長官的指示，本人對立法會 2025 年 3 月 13 日

第 236/E205/VII/GPAL/2025 號公函轉來李振宇議員於 2025

年 3 月 7 日提出，行政長官辦公室於 2025 年 3 月 14 日收到

之書面質詢，回覆如下：

為鼓勵民間社團創設適合長者工作的崗位和環境，支持

長者發揮所長，展現長者的正面形象，社會工作局在早前推

出《共創耆職長者社企資助計劃》，為長者創造就業機會，

協助其發揮所能和繼續貢獻社會。現時已投入營運的兩間長

者社企均為餐飲性質項目，合共為長者提供 16 個全職及 6

個兼職的就業機會。

兩個長者社企項目均於疫情期間投入服務，受疫情和市

場環境因素影響，日常營運和發展均受到一定的阻力。疫後

本澳社會經濟逐漸復甦，但面對營商環境的不斷變化，包括

長者社企在內的企業在營運上均面臨不少的挑戰及壓力，而

兩社企項目亦有積極因應情況作出調整，包括延長營業時間、

增加宣傳等，鼓勵居民到店內用餐。經檢視每月營運狀況，

有關項目的營收情況有所好轉，唯面對的困難仍然很多，尤

其居民的購買動機與消費習慣的轉變，對社企項目的影響甚

大。未來，社會工作局將持續關注和評估兩間社企項目的營

運情況，總結有關經驗，審慎考慮本澳社會企業的未來發展。

同時，特區政府現正開展下一階段長者服務十年行動計劃的

規劃工作，將訂定包括支援長者就業在內的相關措施，鼓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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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業聘用長者。

最後，特區政府感謝李振宇議員對有關事宜的關注和建

議。

社會工作局局長

韓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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